農業信用保證基金保證手續費率表

95年12月26日本基金第9屆第7次董事會議通過。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6年1月11日農授金字第0965010114號函核定。

96年5月1日起實施。

96年10月30日本基金第9屆第17次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6年11月5日農授金字第0965015488號函核定。

96年12月1日起實施。

	風險組群
	保證對象
	基本費率

(年率)
	提供擔保品

部分費率

(年率)
	內   容

	組

群

甲
	個人戶
	0.35％
	0.10％
	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且申請人信用、營運狀況正常，經本基金核定保證成數為9成者。

	
	
	
	0.15％
	申請人信用、營運狀況正常、無準則第5條之2所列各款情事者。

	
	企業戶
	0.70％
	0.50％
	

	組

群

乙
	個人戶
	0.50％
	0.15％
	申請人有準則第5條之2所列各款情事，但未經信用評等減成者。

	
	企業戶
	1.00％
	0.50％
	

	組

群

丙
	個人戶
	0.70％
	0.15％
	申請人有準則第5條之2所列各款情事，且經信用評等減成者。

	
	企業戶
	1.40％
	0.50％
	

	備註：

1.本表依農業信用保證基金業務處理準則(下稱準則)第16條規定訂定之。

2.保證手續費係按保證金額計算，並依保證期間以月為計算單位，15天(含)以上未達1個月者，以1個月計算；不足15天者，不予計算。

3.本表所稱擔保品，準用準則第5條之1第4項及第5項之規定。

4.提供擔保品部分費率之計算，以受託機構依規定鑑定之擔保品放款值乘以本基金保證成數後之值為準，並計算至萬位數為止。但該值若大於保證金額，則以保證金額為準。

5.本基金所訂各項貸款保證作業要點中另訂有保證手續費率者，從其規定。

6.本表經本基金董事會議通過，並報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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